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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須予披露交易 –

售後回租安排的澄清公告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本公告另
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該公告第3頁出現無意的文誤，該處列明：

「服務費

承租人一及承租人二須於租賃期開始日期起計三 (3)個工作日內就誠通融資租賃
提供的前期服務向誠通融資租賃分別支付一次性服務費人民幣50萬元（相當於約
港幣58萬元）及人民幣 163萬元（相當於約港幣 189萬元）（「服務費」）。服務費不可
退還。」

務請注意，前段所述公司名稱應為「誠杭（杭州）租賃有限公司（誠通融資租賃的
直接全資附屬公司）」而非「誠通融資租賃」。

除上文所述者外，該公告的其他內容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誠通發展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張斌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斌先生及楊田洲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
為王大雄先生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常清教授、李萬全先生和何佳教授。


